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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公告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 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后，发生的对外投资（含风险投

资）（以下简称“交易”）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

上； 

（二）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第六条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后，发生的对外投资（含风险投

资）（以下简称“交易”）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

上； 

（二）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上； 

（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

币； 

（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

以上； 

（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第七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

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

上； 

（二）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

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第七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

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

上； 

（二）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

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上； 

（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

入的 50%以上；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

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

值计算。 

（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

值计算。 

第八条 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

情况，审议批准满足以下条件的交易项

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以下；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 万

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下，或

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50%以

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下，

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 

第八条 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

情况，审议批准满足以下条件的交易项

目：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以

上，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50%； 

（二）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

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0%以上； 

（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

入的 10%以上； 

（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上述指标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上述指标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无 第九条 低于前条公司董事会决策标准

的对外投资事项，由公司董事长决定。 

第十条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后，公司发生的交易仅达到第七条

第（三）项或第（五）项标准，且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收益的绝对值

低于 0.05 元的，上市公司可以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适用第七条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第十一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仅达到第

七条第（三）项或第（五）项标准，且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收益的绝

对值低于 0.05 元的，公司可以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适用第七条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实施。本制度中涉及针对上市

公司需履行的相关事项，自公司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起执行。 

第六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实施。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中增加第九条，其余条款序号依次顺延。除上述条款

修订外，《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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